
涉嫌职务犯罪的被调查人李某是某区
A单位的会计；区监委工作人员到其办公
室调查取证过程中，李某突然从口袋中掏
出打火机，试图销毁桌子上的财务账本、票
据等证据材料；监察人员立即对其实施搜
查。请问，在此案中该区监委搜查有哪些
规定？

答：监察法赋予监察机关搜查权限,规
范搜查程序和要求,主要是为了保障监察机
关收集犯罪证据、查获被调查人,确保搜查
严格依法进行,防止搜查权滥用,以顺利查明
犯罪事实,有力惩治腐败。搜查的适用情形
是调查职务犯罪案件。搜查的目的,是收集
犯罪证据、查获涉嫌职务犯罪的被调查人。
搜查的范围主要包括:涉嫌职务犯罪的被调
查人的身体、物品和住处;可能隐藏被调查
人或者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以
及其他被调查人可能藏身或者隐匿犯罪证
据的地方。搜查时,应当出示搜查证。监察
机关签发搜查证,应当经过严格的审批程
序。搜查证上应当写明被搜查人的有关信
息、搜查的目的、搜查机关、执行人员以及搜
查日期等内容。监察机关在搜查时,调查人
员不得少于 2人,应当有被搜查人或者他的
亲属等见证人在场,并对全过程进行录像,留
存备查。搜查情况应当现场制作笔录,将搜
查的情况按照搜查的顺序如实记录下来,写
明搜查时间、地点、过程,发现的证据等有关
犯罪线索。搜查笔录由调查人员和被搜查
人或被搜查人亲属、其他见证人签名或者盖
章。被搜查人在逃,其亲属拒不到场或者拒

绝签名、盖章的,应当在笔录中注明。调查
人员应当依法开展搜查,不得无故损坏搜查
现场的物品,不得擅自扩大搜查对象和范
围。对于查获的重要书证、物证、视听资料、
电子数据及其放置、存储地点应当拍照,并
且用文字说明有关情况。搜查女性身体时,
应当由女性工作人员进行,是对女性的特殊
保护,防止在搜查时出现人身侮辱等违法行
为,确保被搜查女性的人格尊严和人身安全
不受侵犯。根据搜查工作需要,监察机关可
以商请公安机关或者有关单位协助进行。
对以暴力、威胁等方法阻碍搜查的,公安干
警应当予以制止,或者将其带离现场;阻碍搜
查涉嫌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遇
到紧急情况时，比如可能携带、隐藏危险物
品，可能隐匿、毁弃、转移犯罪证据或隐匿其
他涉嫌犯罪人员等情况，可以先实施搜查，
再及时补办相关审批手续。本案中，在被调
查人李某试图毁灭证据的情况下，区监委可
以先对李某及其办公室实施搜查，再及时补
办相关审批手续。

■《监察法》相关条款
第二十四条 监察机关可以对涉嫌职务

犯罪的被调查人以及可能隐藏被调查人或
者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和其他
有关地方进行搜查。在搜查时，应当出示搜
查证，并有被搜查人或者其家属等见证人在
场。搜查女性身体，应当由女性工作人员进
行。监察机关进行搜查时，可以根据工作需
要提请公安机关配合。公安机关应当依法
予以协助。

监察机关实施搜查
有哪些规定？A

日前，上街区纪委监委在调查某局
会计王某贪污案件时，发现该局近几年
的会计账目存在涂改、伪造等情况；该
区纪委监委拟对会计账目被涂改、伪造
的情况进行鉴定。监察机关对于类似
的专门性问题如何进行鉴定？

答：在监察调查实践中，“专门性问
题”主要是指监察机关在调查过程中遇
到的必须运用专门的知识和经验作出
科学判断的问题。对专门性问题进行
的鉴定主要包括：（1）法医类鉴定，包括
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
神病鉴定、法医物证鉴定和法医毒物鉴
定；（2）物证类鉴定，包括文书鉴定、痕
迹鉴定；（3）声像资料鉴定，包括对录音
带、录像带、磁盘、光盘、图片等载体上
记录的声音、图像信息的真实性、完整
性及其所反映的情况过程进行的鉴定
和对记录的声音、图像中的语言、人体、
物体作出种类或者同一认定。此外，有
的案件还需进行会计鉴定，包括对账
目、表册、单据、发票、支票等书面材料
进行鉴别判断；技术问题鉴定，包括对
涉及工业、交通、建筑等方面的科学技
术进行鉴别判断等。此案中对会计账
目鉴定属于会计鉴定的范畴。监察机
关在调查过程中，对于案件中的专门性
问题，可以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
进行鉴定。监察机关采取鉴定措施，应
经监察机关相关负责人审批，制作委托
鉴定文书。监察机关指派、聘请的鉴定

人，须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可以
是公安机关等侦查机关的刑事技术人
员或其他专职人员，也可以是其他具有
专门知识的鉴定人。鉴定人在运用科
学技术或专门知识进行鉴别、判断后，
应当出具鉴定意见。鉴定意见是证据
之一，经审查核实后，即可作为定案依
据。形成的鉴定意见应当由鉴定人签
名，以确定相应的责任。如果是多名鉴
定人，应当分别签名。对有多名鉴定人
的，如果意见一致应当写出共同的鉴定
意见；如果意见不一致，可以分别提出
不同的鉴定意见。调查人员应对鉴定
意见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提出补充
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意见。被调查人
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的，可以申请补充鉴
定或者重新鉴定。需要注意的是，监察
机关所指派或者聘请的鉴定人，应当与
案件无利害关系。调查人员不能对鉴
定人进行技术上的干预，更不能强迫或
暗示鉴定人或鉴定机构作出某种不真
实的倾向性结论。鉴定人只能就案件
中的专门性问题作出结论，不能就法律
适用问题作出结论。

■《监察法》相关条款
第二十七条 监察机关在调查过程

中，对于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可以指
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鉴
定人进行鉴定后，应当出具鉴定意见，
并且签名。
记者 董艳竹

监察机关对案件中的
专门性问题如何进行鉴定？B

本次大会由中国报业协会、中国地市
报研究会主办。

中国记协书记处书记张百新出席开幕
式并讲话。

中国记协书记处原书记、人民日报高级编
辑顾勇华以《谋融合发展求准求深 图实力增
强惟新惟独》为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匡文波以《新闻推荐算法的
现状及优化策略》为题，《中国记者》杂志主编
陈国权以《事业做事业 企业做企业——报业
转型突破口》为题，分别做了精彩演讲。

会议表彰了中国报业深度融合创新发
展先进单位、个人和项目。郑州报业集团
荣获“2017~2018年度中国报业深度融合创
新发展十强单位”称号;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社长石大东荣获“中国报业深度融合发
展领军人物”称号;集团总编辑张子明论文
《媒体融合“连天线接地气”的郑报实践》荣
获“中国报业深度融合发展论文一等奖”;集
团旗下“冬呱视频”作品《女志愿者的汶川
十年》荣获“中国报业深度融合发展视频作
品一等奖”。

郑报集团总编辑张子明以《媒体深融
中的平台建设和技术创新》为题做了发
言。郑报融媒“中央厨房·新闻超市”的探
索实践和成效，受到与会媒体单位、学术机
构的好评与关注。

中国报业第二届融合创新大会召开

郑报集团荣登“融合发展十强”
本报讯（记者 张浩 李江）6月25日~27日，中国报业第二届融合创新大会在廊坊召开，来自中央、省级、市级媒体

负责人、记者，新媒体机构人员共300多人参会，郑州报业集团参会并围绕媒体融合演讲发言。

聚焦政事NEWS2018年6月28日 星期四
统筹：孙友文 美编：王艳 校对：陈希 一广AA04


